
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112學年度第2學期停車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3年 5月 20日 12時 10分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校史室 

三、會議主席：呂紹川主任 

四、出席人員：詳簽到簿。 

五、主席報告：無 

六、提案討論: 

提案一、討論力行館停車場車牌辨識系統柵欄機之使用相關議題。 

說明:113年 1月 17日停車管委會通過—同意裝設力行體育館車牌辨識系統柵欄

機與攝影機。 

(一)討論車牌辨識系統柵欄機使用時機與方式。 

1. 車牌辨識系統柵欄機已裝設完成，力行體育館車號、ETG感應條碼資

料，及悠遊卡卡號設定。 

2.啟用後管理方式為：白天為車牌辨識系統柵欄機；晚上 10時後則改以

電動鐵門進出。 

3.預計 113年 6月 1日正式啟用。 

(二)有發現鐵門供電裝置被破壞情形；若為校外人士將報警處理；為學

校同仁則逕行告知。 

(三)委員建議設立告示牌禁止外車進入及未申請本校車位同仁進入。 

 

 

提案二、討論停車位申請資格積分計算辦法。 

說明:為照顧到有真正停車需求的導師和行政同仁，113年停車位申請表預計 

     取消戶籍地址、導師行政年資積分計算方式修改。 

決議:(一)是否保留原來 112年版實際居住地址:1.外埠:10分；2.永和:6

分。表決出席委員 13人；7票同意保留積分不變、0人反對。 

(二)職務積分委員擬調整行政人員 12分；導師 10分；專任 8分 

表決出席委員 13人；9票同意、0人反對。  



決議 1.導師 10分及專任 8分；保留積分不變。 

 2.行政人員積分調整 10分提高為 12分。 

(三)車子所屬及本校服務年資兩項積分現場委員同意都予保留不更改。 

(四)113年 9月 1日至 114年 8月 31日之停車位申請表改以線上表單方

式申請，同時檢附:身分證、行照、駕照正反面資料。修正申請表後做

成電子表單，開始上線後即可收件。無須紙本申辦。 

 

 

 

提案三、113學年度停車為申請；擬定 113年 8月 22日(四)上午 9:00需 2位

停車委員審查資格及 113年 8月 27日(二)中午 12:30抽正式停車位需 2位

停車委員協助見證及未出席抽籤者代抽車位，請委員協助。 

說明:現場委員有願意協助者如下: 

(一) 113年 8月 22日(四)上午 9:00停車委員審查資格: 

    林樹榮委員及陳桂汶委員。 

(二) 113年 8月 27日(二)中午 12:30代抽正式停車位及當見證委員: 

    葉向先委員及吳岱明委員。 

感謝以上委員協助。 

 

 

 

提案四、是否劃掉力行體育館階梯下的臨時停車位？ 

說明:因臨時停車位使用人有停車一整天的情形卻無需付費顯然不公平。

上次開會提到臨停車位是舉辦活動及廠商施工臨時需要使用，但有

無臨時停車位車格不影響施工和辦理活動。 

表決:是否劃掉力行體育館階梯下的臨時停車位？ 

表決出席委員 13人；8票同意、0人反對。 

決議:通過--劃掉力行體育館階梯下的臨時停車位 

 

 

提案五、討論可否將和平樓地下室桌球場地收回規劃為老師停車空間？ 

  說明: 

一、因本校停車空間不夠，是否可以請學務處體育組研究課程場地調整，

以增加學校停車空間。 



二、學務處意見牽涉全校體育課教學場地規劃；並考量雨天備案。 

三、和平樓地下室為防空避難空間，有柱子是否有足夠迴轉空間，須現場

勘查才能確認，是否可作為停車場使用。 

表決:贊成把和平樓地下室桌球場地改為停車場的有幾人？ 

     贊成:0票；不贊成 5票。 

    決議:此案不通過；和平樓地下室維持桌球場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
